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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省级面板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全国层面和省级层面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与

土地违法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效应与其拐点分布.结果显示:我国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之间存在显著的库兹涅

茨曲线特征,但在省级层面,除江苏、河南、新疆等３个省份表现为显著正相关以外,其他省份尚未拟合成库兹涅

茨曲线;政府干预能改变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值,如通过土地督察可加大土地违法成本,减少其涉案面积,降低

其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土地督察制度改革的方向应推动土地督察立法,完善土地督察联动机制,并对土地

督察机构工作人员形成激励约束机制,避免产生委托代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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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土地供求矛盾

日益突出,土地违法案件与涉案面积呈上升趋势,已
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理论界对于土地违

法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经济驱动[１],认为财政分权和

现行的官员晋升制度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存在激

励[２Ｇ３].地方政府“以地生财”,使土地违法具有案件

数量多,涉案面积大、隐蔽性强等主要特点[４].对于

土地违法的治理,有学者们认为,需要加强制度建

设[５Ｇ６],提高行政过程透明度,加大土地市场化程度,
提高土地违法成本[７Ｇ８],开展土地督察,完善土地行

政问责制度[９],强化公众参与,采取多样化的治理措

施等.
实证研究方面,陆汝成等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分

析了我国土地违法现象的空间特征,指出土地违法

在空间上趋于集聚,并且蔓延趋势明显[１０].龙献忠

等以湖南省为样本,基于灰色关联度模型,研究地方

政府土地违法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认为土地违法

的原因在于土地供求矛盾,治理对策在于提高土地

出让的市场化程度[１１].李全庆等运用典型多元相

关分析与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了我国土地违

法结构变化与经济结构变化的相关性,认为经济结

构变化与土地违法结构变化是相关的[１２].龙开胜

等以１９９９Ｇ２００８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

验,认为土地财政与土地违法现象显著正相关,治理

土地违法的有效途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避免地

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１３].
上述研究虽然为土地违法及其治理的探讨提供

了丰富的文献,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土地违法的

原因、特点、违法行为治理等方面.纵观现有文献,
对土地违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

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但从现有成果看,学术界对经济

增长与土地违法之间的关系的解释是存在分歧的.
梁若冰和王小斌等认为,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与土

地违法呈正相关[１４Ｇ１５];王伟林和陶坤玉等则认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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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与土地违法呈负相关[１６Ｇ１７].产生差异的原因

可能是他们考察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所导致.鉴

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采用２００１－
２０１１年我国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的省际数据进行

进一步分析,以探明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之间的内

在联系,为研究土地违法的治理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一、理论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
库兹涅茨在研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时,提 出 了 著 名 的 库 兹 涅 茨 曲 线 (Kuznets
Curve)[１８],即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以下关

系: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存在先扩大后缩小,收
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随着经济增长呈先扩大后缩小

的趋势,曲线形状类似“倒 U 型”.后来,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的格罗斯曼和克鲁格等经济学家把库兹涅

茨曲线的思想应用到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中,并 提 出 了 环 境 库 兹 涅 茨 曲 线 (Environment
KuznetsCurve),即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呈先恶

化后改善的趋势[１９].国内学者曲福田和吴丽梅、李
永乐和吴群对我国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的关系进

行研 究,验 证 了 经 济 增 长 与 耕 地 非 农 化 之 间 的

Kuznets曲线效应[２０Ｇ２１].然而,由于利益的驱动,在
我国耕地非农化过程中,土地违法时有发生.

１．经济增长规模效应与土地违法

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变化特征.在经济

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通过投资拉动,依靠大量

消耗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随着

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二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并逐渐

形成集聚化、规模化效应.此阶段工业生产及其配

套设施对土地资源的需求量很大,随之产生了违法

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违法征地、以租代征、低价

出让土地、违法批地、未批先用等土地违法现象.期

间,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意识比较薄弱,采取先进技

术手段查处土地违法的能力有限,使土地违法随着

经济增长而增加.

２．经济增长结构效应与土地违法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演进,过去粗放型

经济增长模式导致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率持续下

降,经济结构重心逐渐从第二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

转移,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
此时,经济增长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增长方式也随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增长

对土地资源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土地集约利用水

平逐步提高,土地违法查处的技术手段也逐步提高,
例如,目前我国土地卫片执法检查已在土地违法查

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随着经济增长对土地

资源依赖性的降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程度的提

高,土地违法现象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步减少.
因此,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以上两种效应的

作用有一定差异.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经济增长

规模效应发挥主要作用;当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

后,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金量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方

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发生改变,经济结构发生

转型升级.此时,经济增长结构效应发挥主要作用.
为了揭示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之间的变化规律,本
文假设,在一定的时期内,随着经济的增长,土地违

法首先会逐步增加;当经济增长到一定水平之后,土
地违法现象就会逐步减少.即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

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关系.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１．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取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我国３０个省、市、自治

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中,西藏自治区的

数据因缺失较多,因此,在模型分析中剔除掉西藏地

区.检验的内容为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之间的关

系,用 GDP代表各省的经济增长,以x 表示.用土

地违法面积代表各省土地违法情况,以y 表示.

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数据采用以

２０００年为基底的定基数据,以消除通货膨胀等因素

的影响.土地违法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

年鉴».为了实现无量纲处理,对全部变量取对数.

２．模型选择

本文拟采取以下简化模型:
lny＝α＋βlnx＋γ(lnx)２＋μ (１)

式(１)中,y 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某省的土地违法

情况,x 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某省的经济增长,α、β、γ
为模型待估参数,μ 为随机误差项.显然,β、γ 的数

值决定了曲线的形状,当β＜０,γ＞０时,曲线为“U
型”二次曲线;当β＞０,γ＜０时,曲线则为“倒 U 型”
二次曲线.

３．结果与分析

(１)全国层面验证结果与分析.通过Stata１２．０
软件分别进行面板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模型估

计,全国范围的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之间的关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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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全国范围检验结果

对数违法面积 系数

lnx ９．２８８∗∗∗(１．８９６)
(lnx)２ －０．５１７∗∗∗(０．１１９)

α －３４．０２３∗∗∗(７．５７９)

R２ ０．４４３
豪斯曼检验 FE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

号内为标准误.

从表１不难看出:lnx 及其二次项的弹性系数

分别为一负一正,表明在全国层面上,经济增长与土

地违法之间存在显著的库兹涅茨曲线效应,即表现

为“倒 U型”曲线.
令曲线的导数为零:即－１．０３４lnx＋９．２８８＝０,

可求出拐点为７９６３．２４５.拐点的经济含义为:某省

经济增长,即定基后的GDP 达到７９６３．２４５亿元

时,土地违法面积达到最大值.在此之前,土地违法

面积随着GDP 的增加而上升,达到拐点值后,土地

违法面积随着GDP 的增加反而下降.
从验证结果来看,２０１１年在全国层面仅有河

北、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河南等６省定基后的

GDP 超过“倒 U 型”曲线的拐点值,处于曲线的右

半段.其余２４个省份,定基后的GDP 尚未达到拐

点值,土地违法面积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加.那

么,如何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减少土地违法对我国

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是重要而又严峻的课题.
(２)省级层面验证结果与分析.既然在全国层

面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之间存在显著的库兹涅茨曲

线效应,那么,省级层面是否也存在同样的结果呢?
在这里,以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各省面板数据进行验证,
结果显示:仅有江苏、河南、新疆等３省份统计结果

显著,如表２所示.
表２　分省验证结果呈显著相关省份

对数违法面积 江苏 河南 新疆

lnx １３３．７０１∗∗∗

(３７．８１５)
１９９．９２９∗∗

(７８．６４６)
２３９．５１８∗∗

(７２．６６４)

(lnx)２ －７．１１３∗∗∗

(２．０２０)
－１１．４２６∗∗

(４．４７４)
－１５．６９３∗∗

(４．８４８)

α －６１９．９１６∗∗∗

(１７６．９３０)
－８６６．５０５∗∗

(３４５．５８１)
－９０５．６８６∗∗∗

(２７２．２３６)

R２ ０．５２３ ０．３５３ ０．６７７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

号内为标准误.

显然,江苏、河南、新疆等３个省份(占１０％)的
经济增长和土地违法面积之间显著正相关,曲线呈

现“倒 U型”关系,分别分布在我国的东部、中部和

西部,说明省级层面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之间也存

在显著的库兹涅茨曲线效应.其余省份(占９０％)
尚未拟合成库兹涅茨曲线.２０１１年分省验证结果

显著相关省份的拐点分布情况如表３所示.
表３　分省验证结果显著相关省份拐点分布

亿元(定基后)

省份 江苏 河南 新疆

拐点值 １２０６８．５１３ ６３０３．５１２ ２０６１．８６１
２０１１年 GDP １６５８２．４９０ ９０９３．４８６ ２２３１．９３８

　　４．讨　论

以上相关分析验证了全国层面和省级层面经济

增长与土地违法之间都存在显著的库兹涅茨曲线效

应.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存在显著的库兹涅茨曲

线效应;而在省级层面,江苏、河南、新疆等３省区呈

现显著的库兹涅茨曲线效应,其他各省尚未拟合成

明显的库兹涅茨曲线.
我国幅员广大,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

如果不考虑政府干预因素,各省达到拐点值所需要

的时间差别是很大的[２２].随着经济增长,未来一定

时期内土地违法现象将会不断加剧.在实际工作

中,由于存在政府干预,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曲线形

成过程很复杂,同一时期,一些省份形成显著的库兹

涅茨曲线效应,而另一些省份,则拟合成其他形状的

曲线,例如,２０１１年分省检验结果显示,吉林、青海

两省形成 “正 U 型”曲 线,其 拐 点 值 分 布 如 表 ４
所示.

表４　分省验证结果呈“正U型”分布的省份

亿元(定基后)

省份 吉林 青海

拐点值 １５０２．１８２ ３３３．７９１

２０１１年 GDP ３５６８．６５３ ５６４．０３８

　　由于β、γ 的数值决定了曲线的现状,因此,本
文采取的模型除了形成“库兹涅茨曲线”和“正 U
型”曲线以外,至少还可以形成其他３种典型曲线,
如表５所示.

表５　模型的其他典型曲线

序号 数值 曲线现状

１ β＞０,γ＝０ 直线,单调递增

２ β＜０,γ＝０ 直线,单调递减

３ β＝０,γ＝０ 二者无关

　　在土地违法治理方面,我国现阶段政府干预的

主要措施包括:土地督察、土地问责、卫片执法、行政

诉讼、宣传教育等.下文以土地督察为例,讨论如何

遏制土地违法行为的发生,避免土地违法拐点值对

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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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土地违法治理对策:以土地督察
为例

　　１．我国土地督察概述

我国土地督察是２００６年７月开始组建的,由国

家土地督察机构代表国务院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以及计划单列市的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管理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的专效性行政手段;其职能包括监督地

方政府的土地执法情况,核查土地管理与土地利用

过程中的合法性和真实性,监督检查土地审批事

项和土地管理法定职责履行情况;是以监督土地

执法、开展调查研究、监测预警土地管理形势为主

要内容,以在线土地督察系统为主要技术平台的

业务体系.
我国土地督察以专项督察、例行督察和审核督

察为业务载体.专项督查是对地方政府违法调整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违规设立和扩大开发区、违法征

地、以租代征、低价出让土地、违法批地、批而未供、
闲置土地等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例行督察是针

对某地区、某行业在一定时段内的土地利用和管理

情况进行的全面或者专项常规性监督检查和评估,
使督察工作由点到面,提高了土地督察的深度和广

度;审核督查是对地方政府违反土地审批权限与审

核程序,未批先用、未足额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

偿使用费、征地补偿不到位等土地违法行为进行审

核.在土地督察实践中,例行督察已经成为督察工

作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一项业务,是土地督察机构重

点打造的品牌业务.
土地督察对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行为的监督检查

贯穿于土地违法案件的发现、处理、立案、处罚和结

案等全过程,在督察工作中建立了发现机制、审核机

制、与纠正机制,在保障中央履行土地管理职责、强
化地方土地资源管理责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土地行政部门权力的规范运行.

２．土地督察的作用

近几年,我国的公路、铁路、水利、机场等重点基

础设施项目比较多,招商引资的力度相当大,土地供

需矛盾加剧,土地违法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加强土

地督察力度,对土地“批、供、用、补、查”等环节实行

了全过程监管.通过土地例行督察,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的土 地 违 法 涉 案 面 积 分 别 减 少 了 ８０４．５９hm２、
４３５５．１１hm２、８３６３．１４hm２,分别占当年发生的土

地违 法 案 件 涉 及 土 地 面 积 的 ２．４６％、１５．７８％、

２９．９８％,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产生震慑作

用.土地例行督察比例每提高１％,土地违法涉案

面积将减少１７．１２hm２[２３],因此,土地督察对地方政

府的土地违法行为能起到明显的遏制作用.
然而,土地违法者往往产生收益内在、成本外化

的动机和追求,一旦周围环境和条件允许,这种逃避

经济责任的行为就会转化为具体行动.从客观上

说,地方政府存在以土地拉动投资,提升GDP 的动

力,如果督察力量不足,难免导致一些地方官员存在

侥幸心理.
在督察人员的安排上,目前基本上按照每省４

人配置.但是,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省份土地违法

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例如贵州、新疆、内蒙古的土地

违法面积远高于全国平均值,属于全国于土地违法

的高发区域.贵州地处云贵高原,是典型的大石山

区,新疆、内蒙古的土地面积分别为１６６ 万 hm２、

１１８３０万hm２,依次占全国土地面积的１７．２９％、

１２．３２％,位居全国第一位、第三位,加之地理环境的

特殊性,按常规每个省份配置４名督察人员,往往导

致督察业务顾此失彼的“疲劳型”督察.因此,尽管

土地督察对于土地违法具有震慑作用,但如果督察

力量不足,也难以保证督查效果.

３．强化土地督察的必要性

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值对我

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需要通过土地督察等行政

手段加以干预,以加大土地违法成本.
在给定需求曲线D 和其他条件下,加大某省土

地违法的政府干预力度,违法者预期成本将会提高,
即从C１增加至C２,土地违法面积的供给量则减少,
即供给曲线从S１向左平移至S２,土地违法面积将

从Q１减少至Q２.不难看出,政府干预将可以改变

并提前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到来的时间.因此,政府

干预对于经济增长中遏制土地违法行为产生积极影

响,如图１所示.
假设中央政府与土地督察机构是一种委托代理

关系,中央政府为委托人,土地督察机构是代理人.
假定土地督察效果是土地督察机构共同努力的一个

函数,表示为:y＝f(n,x),其中,y 是督察效果,n
是督查人员的数量,x 是督察机构工作人员的努力

程度,那么,督察人员的数量及其努力程度决定了土

地督察的实际效果.
假设土地督察机构的努力程度是可以被委托人

中央政府觉察到,而且,土地督察机构不存在损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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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土地督察效果示意图

央政府的行为.但是,由于土地督察受到外部因素

影响,上式就变成了:y＝f(p,n,x),表明督察工作

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土地督察机构工作人员的努力程

度,还取决于外在变量p,例如信息不对称、地方政

府行政干扰等.此时,督察机构工作人员的机会主

义行为就难以判断出来,因为在制度上存在督察机

构工作人员以外的因素p,影响到督察效果,而中央

政府由于对p 的信息掌握毕竟有限,无从验证督察

人员与地方政府是否存在“合作”行为,产生了委托

代理问题.因此,强化土地督查人员的激励和约束

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１．结　论

(１)我国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之间存在显著的

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在全国层面,经济增长与土地

违法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在省级层面,江苏、河南、新
疆等３个省份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分别分布在我国

的东部、中部和西部.
(２)政府干预能改变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值.

通过土地督察等行政手段,可以加大土地违法成本,
减少土地违法涉案面积,改变曲线的拐点值,因此,
可以运用政策工具,降低土地违法对经济增长带来

的影响.
(３)土地督察效果是督察人员数量、努力程度和

外界干扰的函数.土地督察人员的配置要因地制

宜,不能“一刀切”,要加强督察人员的激励与约束,
避免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

２．政策建议

(１)要通过行政干预降低土地违法对经济发展

带来的影响.既然我国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存在库

兹涅茨曲线效应,结合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制定有针

对性的治理政策.通过适当的行政干预措施,最大

限度避免土地违法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２)强化土地督察的作用.要推动土地督察立

法,遏制了土地违法违规高发势头.«土地督察条例

(征求意见稿)»虽然对督察职权与督察权的行使做

了明确规定,但是,始终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建议

修改«土地管理法»,明确土地督察的法律地位,增强

土地督察的权威性.
(３)建立土地督察激励与约束机制.现行土地

督察制度没能建立协调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利益关

系的机制,双方利益存在相互冲突.因此,有必要建

立土地督察机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制定工作绩效

评价标准,建立统一的薪酬激励、政治提升等多方面

的途径,形成土地督察工作人员失职、渎职和其他违

纪行为的问责机制,建立并完善土地督察工作人员

内部激励与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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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provincialpaneldataandtimeseriesdatafrom２００１to２０１１,thispaperanalyzes
theKuznetscurveeffectanditsinflectionpointdistributionbetweeneconomicgrowthandlandillegality
fromboththenationallevelandprovinciallevel．Theresultshowsthatthereisasignificantfeatureof
KuznetscurvebetweenChina＇seconomicgrowthandlandillegality．However,fromtheprovinciallevel,

exceptthatthreeprovinceslikeJiangsu,Henan,Xinjiangshowedasignificantpositivecorrelation,the
otherprovinceshavenotyetproposedsyntheticKuznetscurve,whichindicatesthatgovernmentinterＧ
ventioncanchangetheKuznetscurveinflectionpointvalue．,forexample,thecostoflandillegalitycould
beincreased,landillegalityillegallandareasinvolvedcouldbereduced,andtheimpactoflandillegality
oneconomicgrowthcouldalsobereducedthroughgovernmentintervention．ToavoidtheprincipalＧagent
problems,reformoflandinspectorsshouldfocusonthepromotionoflandinspectorlegislation,improveＧ
mentoflandinspectorslinkagemechanism,andtheformationofincentiveandrestraintmechanismsaＧ
monglandinspectionsta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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